濉溪县重点项目建设专员工作制度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统筹抓好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全链条推进工作，压实项目建设主体和项目载体单位工作职责，及时了解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，制定濉溪县重点项目建设专员（以下简称专员）工作制度。
一、项目范围
1.录入濉溪县投资项目有效推进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项目管理系统”）的拟开工项目、新建项目和续建项目；
2.其他需要开展专员工作的项目。
二、人员条件
1.应当是项目建设主体或者项目载体单位职工，政治思想素质高，责任心强，工作认真负责。优先选配公务员担任；
2.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；
3.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执行能力。
三、工作职责
1.主动跟进项目进度。通过现场查看、电话沟通、微信交流等方式主动与各环节的责任单位建立联系，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，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工作开展情况。
2.协调解决项目困难。主动走访服务项目，听取项目负责人或经办人意见，要第一时间发现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（包括安全隐患），建立台账，协调帮助督促解决。对超出其协调范围的重难点问题要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，对超出单位协调范围的，提醒单位主要领导尽快提请县领导进行调度。
3.定期报告项目动态。专员要熟知项目建设的全部流程，定期向本单位“项目管理系统”管理员报告项目进展情况，由管理员按要求录入“项目管理系统”。
4.高效完成节点任务。项目节点设置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另行规定。节点任务的完成情况实行“亮灯”规则，分为“绿灯”“黄灯”“红灯”，专员要在项目节点亮“红灯”后的1周内，将问题原因、工作举措、完成时限形成书面报告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确认后报县督查考核中心，同时县督查考核中心将对亮“黄灯”和“红灯”的事项进行重点督查。
5.配合做好督查检查。县督查考核中心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开展督查检查或者会议调度工作中，专员要认真做好配合工作，并实事求是报告项目建设相关情况。
6.认真履行保密义务。对在工作中知道的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和工作资料负有保密责任，对其工作中经手的相关材料，负责整理、保管、移交等工作。
四、结果运用
1.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县督查考核中心采取“线上巡查+电话了解+现场督查”方式跟踪问效，问效结果作为各单位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2.县督查考核中心对工作表现突出、成效明显的专员，给予通报表扬；对因工作不力、作风不实等主观原因，造成项目建设进度缓慢等不良后果的，给予通报批评。年度被通报批评3次及以上的专员，建议本单位取消其年度评优评先资格，对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专员，建议本单位在评优评先、职务职级晋升时优先考虑。
五、相关要求
一是提高思想认识。专员工作制度是服务项目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各单位及专员要增强为项目建设主动服务的意识，创新工作方式，积极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。
二是加强协调沟通。各项目行业主管单位要加强综合协调和调度，指导和支持专员的工作，确保专员工作制度取得实效。
三是强化廉政建设。要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，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，以实际行动树立专员严于律己、积极作为的良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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